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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2023年2月9日“China Pharmaceutical & Healthcare – The 4th batch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n TCM granules” 的中文摘要 1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国家药监局发布第四批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 

■ 国家药监局近期颁布了第四批48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实施

日期为2023年6月30日 

■ 中药配方颗粒国标覆盖品种数已达到248个，这意味着该领域的标准化

程度获得进一步提升 

■ 鉴于上述趋势我们建议投资者在选择具体中药投资标的时须谨慎 

 

中药配方颗粒行业标准化程度获进一步提升 
国家药监局近期颁布了第四批48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链接）。

自第一批国标颁布以来，国标品种覆盖数已达到248个。此次48个国标品

种：a）绝大部分出自21年8月发布的《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申报资

料受理审评情况的公示（2021年第一期）》（链接），b）将于23年6月正式

实施（距首次公示时间22个月）。我们留意到后续的第二期至第六期分别

覆盖了19/32/29/37/39个国标品种，意味着另有共计150个国标将在未来颁

布。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国标品种覆盖数将达到约400个。我们认为这将

成为相关部门推出配方颗粒国家集采的分水岭，主要由于：1）根据我们的

行业研究，我们了解到国标品种覆盖数一旦超过约400个后，医生组方的

影响较小（目前常见中药品种数约为800种）和2）参考过往的化药国家集

采的时间线。 

中药行业：短期阵痛不改长期向好趋势 
尽管中药配方颗粒龙头企业面临更多竞争（例如：政府放开配方颗粒行业

准入）和成本上升（例如：实施国标），我们预计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仍将

长期利好中药行业（详见图5）。针对“十四五”期间制定并实施的重要相

关政策包括：建立完整的中医诊疗体系，培养中医专业人才，建立高水平

的中医传承、保护和创新体系。 

23年及未来值得关注的潜在政策变化 
在医药方向：1）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的集采将继续扩面；2）中药配方颗粒

国标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和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覆盖数量的持续增加（近期

发布了第一批规范，覆盖了22种中药饮片（链接），而目前中药饮片数量

超过890种）。在医疗方向：1）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仍面临潜在实施“零加

成”的政策风险（而目前院内销售则享有15-25%的加成空间）；但该政策

风险有望被医院制剂的医保支付纳入和自主定价所缓解，2）较西医相比，

中医优势病种有望享受更多支付利好政策（例如：上海已覆盖20个中医优

势病种，其中包括颈椎/腰椎、关节炎、痔疮、慢性肾病等方面的治疗）。

投资风险：带量采购价格降幅超预期；带量采购的覆盖进度快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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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变动 
中药政策更新 

 
 

推荐 
 

前次评级 推荐 

 
恒生指数（2023年2月9日） 21,624 

国企指数（2023年2月9日） 7,314 

 

 

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彭博 

% 1m 6m 12m 

绝对回报 (1.7) 11.6 0.8 

相对回报 (1.2) 5.2 15.4 

 资料来源：彭博 

 

相关报告 

1.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预计全球健康产业投融资将在未来季度复

苏（推荐）（2023/2/3） 

2.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结果波澜不惊

（推荐）（2023/1/19） 

3.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种植牙集采结果符合我们预期，耗材新国

采或已在路上（推荐）（2023/1/17） 

4.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第八批全国药品集采前瞻（推荐）

（2023/1/17） 

5.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2023年展望：否极泰来（推荐）

（2023/1/10） 

6.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生化集采结果符合我们预期，正畸集采结

果温和（推荐）（2023/1/6） 

7.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全球健康产业投融资数据企稳，中国数据

现复苏迹象（推荐）（2023/1/5） 

8. 中国医药、医疗行业 – 医疗器械集采延伸至更多细分领域（推荐）

（202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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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图表 

图1：中药配方颗粒：从政策制定到实施的时间线 

 

资料来源：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典委、招商证券（香港） 

 

图2：龙头公司规划建立完善的产业价值链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 

 

图3：近期中药集采覆盖品种数量对比  图4：非独家产品面临较大降价压力 

 

 

 
资料来源：地方医保局、招商证券（香港）  资料来源：地方医保局、招商证券（香港） 

 

资料审评 国标公示 国标发布 正式实施参与申报

2023年6月2021年8月 2021年11月 2022年5月 2023年2月

国家药监局下属国家药典委发布
了《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
申报资料受理审评情况的公示
（2021年第一期）》，文件涉及
58个中药配方颗粒品种以及参与
各品种申报的企业。

国家药典委表示其已经完成绝
大部分58个中药配方颗粒品种
的初审。

国家药典委发布了《关于中药
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2022

年第一期）的公示》，前述58

个品种中，有48个被纳入此次
国标范围。

国家药监局颁布了《第四批48个中
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知》) 

《第四批48个中药配方颗粒国
家药品标准的通知》的实施日
期为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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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部分中药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地区 部门 类别 子类别 主要内容/成就/结果 

2013-03 厦门市取消中药饮片加成 厦门 卫计委/卫生部门 医药 饮片 取消中药饮片加成 

2016-03 厦门市医改专题会议 厦门 卫计委/卫生部门 医药 饮片 恢复饮片加成比例为 13% 

2018-04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国家 中医药局 医药 传承 列出 100 种汤剂煮散 

2018-08 关于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 国家 中医药局+科技部 顶层 传承 标准化、信息化 

2019-10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国家 中共中央+国务院 顶层 传承 专注中医优势病种（较西医） 

2019-10 厦门中药饮片加成比例恢复至 25% 厦门 卫健部门+医保部门 医药 饮片 加成比例由 13%提升至 25% 

2020-05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征求意见稿） 国家 中医药局+药监局 医药 饮片 安全性、有效性 

2020-05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 首方剂） 国家 中医药局+药监局 医药 饮片 更新了 7 首古代方剂的详细信息 

2020-06 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征求意见稿) 国家 药监局 医药 审评 适度放宽部分临床要求 

2020-09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院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 国家 中医药局 医疗 临床 提出经典病房设备配置要求 

2020-10 20 年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 国家 中医药局 医药 传承 进行中医 SOP 培训和卫生经济学评价 

2020-12 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中药配方颗粒谈判 河北 医保部门 医药 颗粒 573 种配方颗粒纳入医保，较终端价格平均降低 39.7% 

2021-01 医院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河北 医保部门 医药 饮片 269 种医院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2021-01 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未来国标的制定将根据文件中的质控和标准化要求 

2021-02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家 国务院 医疗 建设 建设 10-20 个中医类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021-02 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 国家 药监+中医药+卫健+医保局 医药 颗粒 实施国标 

2021-02 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申报资料目录及要求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提出了企业参与国标的制定时的文件资料递交要求 

2021-08 经典名方目录中药复方制剂药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 药监局 医药 饮片 安全性、有效性 

2021-08 配方颗粒国标申报受理审评情况公示（21 年第一期）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文件涉及新增的 58 个中药配方颗粒品种及参与各品种申报的企业 

2021-11 关于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江 医保部门 医保 支持 民营中医机构运营四个月后可获得医保定点资质 

2021-11 关于规范医疗机构中药配方颗粒临床使用的通知 国家 中医药局+卫健委 医药 颗粒 开具处方时，不得混用中药饮片与中药配方颗粒 

2021-11 配方颗粒国标申报受理审评情况公示（21 年第二期）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1）22 个潜在新国标和 2）已完成 58 个配方颗粒品种国标初审 



2023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 

彭博终端报告下载：NH CMS <GO> 4 

时间 政策 地区 部门 类别 子类别 主要内容/成就/结果 

2021-12 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 医保局+中医药局 医保 支持 饮片/配方颗粒继续享受 25%加成 

2021-12 逐步将医保目录药品支付范围恢复至说明书范围 国家 医保局 医保 支持 医保支付范围已恢复至药品说明书 

2021-12 湖北牵头 19 省中成药集采 联盟 医保部门 医药 集采 平均降幅~40% 

2021-12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国家 工信部等 8 个部门 顶层 饮片 创新、安全性、有效性 

2022-01 “三结合”注册审评证据体系下沟通交流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 药监局 医药 审评 适度放宽部分临床要求 

2022-01 中药新药毒理研究用样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 国家 药监局 医药 审评 安全性、有效性 

2022-01 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执业管理办法 上海 医保部门 医疗 临床 上海允许西医进行中医执业 

2022-02 开展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阳光挂网采购 北京 医保部门 医药 饮片+颗粒 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全部实行阳光挂网采购 

2022-03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国家 国务院 医疗 建设 建立国家和区域中医中心 

2022-03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国家 药监局+工信部+中医药局等 医药 饮片 标准化、信息化 

2022-03 山东 14 省联盟集采（官方：三明集采） 联盟 医保部门牵头 医药 饮片 涉及 21 种中药饮片 

2022-03 关于做好中药配方颗粒医保管理的通知 福建 医保部门 医药 颗粒 配方颗粒可获得报销 

2022-04 广东牵头 6 省中成药集采 联盟 医保部门 医药 集采 中选价格平均降幅 56%（独家品种降幅 17%） 

2022-05 关于中药配方颗粒国标（2022 年第一期）公示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初步公示了 48 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 

2022-07 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25 首方剂）（征求稿） 国家 中医药局+药监局 医药 饮片 更新了 25 首古代方剂的详细信息 

2022-10 医保支持示范区建设的专项行动方案 山东 医保部门牵头 医保 支持 专注中医优势病种（较西医） 

2022-10 山东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 山东 药监部门 医药 颗粒 实施省标，作为国标之补充 

2022-10 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公告（湖北牵头） 国家 医保部门牵头 医药 集采 涉及 16 类中成药 

2022-11 2022 年北京市中成药带量采购拟中选结果 北京 医保部门 医药 集采 独家品种降幅 0-17%，非独家品种价格降幅显著 

2022-11 山东省第三批（中成药专项）集中带量采购 山东 医保部门 医药 集采 平均降价 44% 

2023-01 第一批国家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通知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饮片 炮制规范是政府推动中药行业标准化的举措之一 

2023-02 第四批 48 个中药配方颗粒国家药品标准的通知 国家 药监局+药监局药典委 医药 颗粒 正式标准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施 

资料来源：政府公开文件、招商证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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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定义 

行业投资评级 定义 

推荐 预期行业整体表现在未来 12 个月优于市场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表现在未来 12 个月与市场一致  

回避 预期行业整体表现在未来 12 个月逊于市场 

 

公司投资评级 定义 

增持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上升 10%以上 

中性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上升或下跌 10%或以内 

减持 预期股价在未来 12 个月下跌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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